切 結 書
本公司因    ，遵照貴會程章及商業團體法自願自    年    月    日起停權，並於申請復權時願依照貴會程章第十六條之規定補足自停權年度起之常年會費。
此致
宜蘭縣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公司名稱：    
經濟部登記之大章

統一編號：                   
負 責 人：    經濟部登記之小章

經 辦 人：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本會章程
第 6條：凡領有政府發給合法證照而設立於宜蘭縣行政區域內之公司、行號，投資經營國民住宅與其他建物及開闢新社區等建築業者，不論公營、民營，除關係國防之公營事業或法令規定國家專營事業外，均應為本會員。
第13條：會員非遷本市以外地區或確經政府註銷本會第六條規定之營業項目者不得退會。
第16條：公司、行號不依經濟主管機關通知本會及章程第七條規定之期限加入為會員者，應由本會專函限制其兩週內辦妥入會，逾期即報請主管機關依法處理。因欠繳會費停權，申請復權之會員公司，應補足欠繳之會費始得復權，會員之停權及復權得經理事會通過行之。
